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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

　　實習是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裡最重要的環節之一，這是師資

生畢業前的實習課程，此課程名為「教學實習」。畢業後還有

第二次實習，稱之為「教育實習」。依據2019年12月教育部公

告修訂的「師資培育法」，畢業後的師資生必須先通過教師資

格考試，然後才能申請半年的「教育實習」，通過後方可獲得

教師證書；之後再經教師甄試錄取，才能成為正式教師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在成為正式教師的過程裡，兩次的實習課程實

居於關鍵位置，應負有品質管制之責。目前師資培育的兩段實

習課程裡，究竟是否發揮了這些功能?新制度是否合宜?配套是

否完善?實習各面向的成效如何?大學的指導教師與中小學的輔

導教師是否獲得足夠的支持與資源?指導/輔導成效如何?實習

生在教育專業素養、學科專門素養上的表現如何?出現哪些瓶

頸和問題?應該如何因應?國外的實習制度與實施有哪些可借鑑

處？…這些都是本期可撰稿的方向。


